珠府办函〔2022〕51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21年 
火灾高风险区域验收结果和挂牌督办 
2022年火灾高风险区域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积极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提高社会火灾防控能力，营造良好的城市消防安全环境，根据《广东省火灾高风险区域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治挂牌督办实施办法（试行）》（粤消安〔2017〕30号）要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对2021年度市政府挂牌督办火灾高风险区域整治工作验收结果予以公布，除高新区金峰社区外，其余珠海市内2021年火灾高风险区域均按期完成各项整治任务，现予以摘牌（详见附件1）。

根据各区（功能区）排查结果，结合区域风险隐患以及消防工作情况，市人民政府决定2022年度挂牌督办11个火灾高风险区域（含继续挂牌督办的高新区金峰社区，详见附件2）。被挂牌督办的地区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地区整治工作的成功经验，确保全面完成整治任务。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将于年底组织对市政府挂牌督办火灾高风险区域进行现场核查验收。对完成整治任务的地区，予以摘牌销案；对未完成整治任务的地区，继续挂牌督办。整治工作验收情况纳入市政府对各区（功能区）年度消防工作考核内容。

附件：1．予以摘牌的2021年度火灾高风险区域
2．挂牌督办的2022年度火灾高风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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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予以摘牌的2021年度火灾高风险区域
	序号
	区（功能区）
	区域场所

	1
	香洲区
	翠微社区

	2
	
	北山社区

	3
	
	夏湾社区

	4
	
	华南名宇

	5
	金湾区
	双湖社区

	6
	
	沙美社区

	7
	
	泰宝新村

	8
	斗门区
	东湖村

	9
	高新区
	唐家社区

	10
	
	官塘社区

	11
	
	会同社区

	12
	
	下栅社区

	13
	鹤洲新区（筹）
	担杆岛


附件2

挂牌督办的2022年度火灾高风险区域

	序号
	区（功能区）
	挂牌督办地区
	整治责任主体

	1
	香洲区
	胡湾社区
	狮山街道

	2
	
	南溪社区
	凤山街道

	3
	金湾区
	海澄村
	三灶镇

	4
	
	铁炉村
	南水镇

	5
	斗门区
	石龙村
	莲洲镇

	6
	
	大赤坎村
	斗门镇

	7
	高新区
	永丰社区
	唐家湾镇

	8
	
	上柵社区
	唐家湾镇

	9
	
	金峰社区
	唐家湾镇

	10
	鹤洲新区（筹）
	连屏片区（村）
	湾仔街道

	11
	
	碑口片区（村）
	湾仔街道




